山东大学后勤管理处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应急预案
为进一步加强后勤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工作，维护学校正常教学和工作秩序,保障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根据《山东大学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试行）》（山大综字〔2009〕27号）精神，结合后勤工作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原则：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做到反应迅捷、处置果断。
二、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机构和职责 
（一）组织机构

1、领导小组：
组  长：张  宇  李旭新
成  员：王景山  崔玉红  杨汝元  田家泉  赵  凯  王明山

殷录民  连  伟  彭恒军  张玉宝  吴宁建  杨惠清
牛余山  王安海  郑延民  田  放  张卫东 
2、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连  伟（兼）
（二）机构职责：

1、领导小组职责：

负责与学校领导小组以及校外有关单位的密切联系；负责协调、组织后勤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及后勤实际，研究制订工作计划，并对各单位防控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统一指挥甲型H1N1流感应急处理，协调后勤各方力量进行应急救援，控制事态发展。

2、办公室职责：

办公室全面负责日常工作及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转发上级有关文件，根据文件、通知精神，指导各相关部门或人员实施应急处理预案；接到报告后，立即向领导小组报告，随时掌握情况，协调各方关系，做好人员调度；与学校相关部门保持联系沟通。

三、主要工作及措施
（一）预防措施

1、领导小组要密切关注国内外各类甲型H1N1流感疫情动态，保持与上级部门的密切联系，随时获取信息，及时做好信息传达和工作部署。 
　　2、各部门要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强化员工思想意识，加强对员工的预防知识宣传，督促员工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合理膳食，加强体育锻炼，注意劳逸结合，增强抗病能力；要进一步做好所辖区域的卫生保洁工作，特别是员工宿舍要常通风，勤消毒。
3、各中心要按照医院与卫生管理处要求和部署，认真参加甲型H1N1流感相关知识培训，学习掌握各类甲型H1N1流感的临床特征、防护措施，保证一旦有疫情能及时发现，做好防护工作。同时要做好所需防疫物资（如防护用品、消毒药品）的储备及所辖场所卫生消毒工作。

4、各中心要充分利用后勤现有网络、宣传栏、板报、电子屏幕等多种形式和渠道，积极宣传甲型H1N1流感防控的有关科学知识。

5、饮食管理服务中心除加强饮食卫生管理外，要进一步做好食堂环境卫生及安全工作，全面清理食堂卫生死角，落实专人对炊餐用具消毒并做好记录，同时在食堂餐厅公共洗手区域提供洗手液、肥皂等消毒用品，以提高传染病防控能力。
6、水电供热管理服务中心要做好二次供水的卫生安全保障以及浴室卫生工作。
7、校园楼宇管理服务中心要做好教学楼、办公楼、宿舍区等公共区域的卫生保洁、消毒及通风工作，重点排查公共厕所、垃圾桶等易滋生病菌的场所，彻查卫生死角，不给病菌以生长空间；要加强对公共楼宇内的商业网点监控，要求各商业网点严格做好卫生安全工作，对出现发热、头痛等症状的员工要及时报告。

8、交通通讯管理服务中心要做好班车、交通车及其他用车的消毒与通风工作，确保车内环境卫生整洁。
9、资产管理中心要做好所辖招待所、宾馆、商业网点的卫生安全工作。
10、社区工作办公室要加大防控监督力度，密切关注辖区居民的疫情状况。
11、幼儿园要按照有关文件要求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二）监控排查 

1、各部门要严密关注本部门员工的情况，加强对一线员工的管理，特别要加强近期外出返校人员的监控排查，要建立来访人员登记制度，发现情况，及时上报。 

2、各单位要建立发热病人（T≥38℃）登记制度，对病人基本信息、诊断、去向等进行登记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
3、适时建立疫情零报告制度。

（三）应急处理程序
1、当发现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人时，各部门应立刻上报后勤处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88364390  13969152966），同时立即与校医院、医院与卫生管理处等职能部门联系。联系方式为：中心校区、老校区、齐鲁软件校区责任人，高文花88364460，13793183590；趵突泉校区责任人，李志 88381345，15863160887；千佛山校区、兴隆山校区责任人，韩丽薇 88395382，15153166676。
2、接到疫情报告后，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立即启动预案。各中心在认真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任务同时，要积极协同医院与卫生管理处和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并会同学校有关部门,做好人员隔离、现场消毒及疫情调查等工作。
四、信息的报送
如发现疫情，后勤各单位或个人应在第一时间向后勤处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88364390手机：13969152966）报告，不得延报。信息内容要客观翔实，不得主观臆断，不得漏报、瞒报、谎报。小组办公室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了解情况，报告领导小组，并按领导要求开展工作。
后勤管理处
200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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